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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较于尚未公开的信息，尽管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再具有隐私性的特点，但是相关的法律规范并未将其

排除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之外，因此刑法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不仅是对我国法律规范的合理解读，

也是对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合理诉求的有效回应。然而，在划定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事责任边界问

题上，司法实务和刑法理论的考察路径不尽相同。本文主要立足于相关的立法规定，结合理论与实务分

歧对未经同意模式、超出公开用途模式以及侵犯重大权益模式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对于处理已公开个人

信息行为性质的判断，应当以个人信息自决权为基础，限缩“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认定范围，

按照类型化思维划定已公开信息处理行为的刑事责任边界。 
 
关键词 

已公开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合理处理范围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Boundaries of 
Public Personal Information 

Fen Long 
Law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 12th, 2023; accepted: Apr. 27th, 2023; published: Jul. 10th, 2023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ublic information, although the disclosed personal information has lo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vacy, but the relevant legal norms did not exclude it from the categor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o the crimin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only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our country legal norms, is also the citizens’ personal informa-
tion self-determination reasonable effective response. However, in the issue of delimit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oundary of the disclosed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investigation pa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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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practice and criminal law theory are different.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model, beyond the public use 
mode and infringement of major right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at the processing of public 
personal information behavior natur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igh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elf-determination, limit the scope of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c-
cording to the type of thinking has publ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oun-
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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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包括意定公开的个人信息和法定公开的个人信息，前者如微博用户自行在微博上

发布无访问权限的照片，后者如法院依法公开的民事判决书中所包括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等信息。

针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比较法上存在着两种规范模式，即分别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不予保护模式和

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分对待保护模式。我国的《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已公开个人采取的是

区分对待模式，即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作为个人信息中的一个专门类别进行特别保护。 
尽管《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确定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利用规则，但是这些规

定落到具体的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实践中，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擅自处

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频发，但是类似的案情在不同的判决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围绕着已公

开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边界问题，司法实务与刑法理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需要

受到刑法保护？刑法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信息流通价值与个人信息自决权如何进行价值平衡？这些问题

均有待考证。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主要从已公开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出发，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

视角，对目前刑法界对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入罪的考察路径分别予以分析，探究已公开个人信息刑

法保护的具体路径。 

2. 已公开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正当性 

2.1. 已公开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法律基础 

2.1.1. 法律规范基础 
大数据时代之背景下，各式各样的信息得以涌现，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的例子呈井喷之势。尽管侵

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入罪，但是就“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及范围的而言，刑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 2021 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对已公开的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解释》第 1 条阐明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含义与范围，即是“能够单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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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由此表明，“可识

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申延之，只要信息能够单独或者结合其他信息对自然人的身份或者

活动情况进行识别，就可以纳入到侵犯个人信息罪的保护范畴之中，而不论个人信息的公开与否。按照

此逻辑，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仍然具备识别性，当然要受到刑法的保护。 
此外，《民法典》的 1034 条第 2 款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 4 条第 1 款同样也以“可识别性”

为核心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及范围进行了界定，只是在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值得一提的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27 条和《民法典》第 1036 条的规定更是明确表明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

仍然在法律所保护的范围之内。直接援引其他法律规范来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对象进行解释固

然不当，但是至少能从侧面为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仍然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提供参考与佐证[1]。 

2.1.2. 法益保护基础 
在刑法语境下考察保护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必须深入到法益保护的层面进行实质性判断。当

前，刑法理论界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隐私权。早期的刑法

理论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客观上值得被保护的隐私权[2]，诸如在正常的网络媒体中

就能查阅姓名、办公电话等信息，由于其在根本上不能体现公民隐私性，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对象为刑法

所保护[3]。根据此种观点，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就被划出了刑法的保护范围。第二，超个人信息法益。以

曲新久教授为代表，他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所保护法益具有超个人法益属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方面，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使用“公民”一词；另一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会通过对个人信息的侵犯

而威胁到社会利益[4]。依照此种观点，只有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危害到了公共利益时，才能对行

为处以刑法；第三，个人信息权，主要表现为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权[5]。第四，信息自决权，

该观点对个人信息权的进行了限缩，认为这是一种“拥有决定在种范围内、于何时、向何人、以何种方

式加以披露或处分使用的自主权”[6]。 

由于《民法典》人格权编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进行了区分保护，同时《解释》、《个人信息保护

法》等法律规范均以“可识别性”而非“隐私性”为关键对公民的个人信息作出了界定，因此隐私权说

在当下已经不再具有生存的空间；超个人信息法益的观点忽略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刑法中的体系地

位，该罪自增设以来就一直被放在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而没有置于“危害公共安

全罪”下进行规定。由此可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仍然在个人权益的范畴之内；个人信

息权说相较于前面两种观点而言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是个人信息权的范围包括了“个人信息资料的处

分权、要求更正权、更新权、了解信息资料用途的权利”[7]，基本上囊括了前置法对与于个人信息相关

权利的规定。而刑法作为后盾法，不可能对前置法所保护的所有权利均进行保护，因此笔者认为，以个

人信息权的为基础，结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常见行为模式，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限缩

在个人信息自决权上是比较恰当的做法。 
因此，从信息自决权的角度来看，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处于刑法的保护范围之中。信息主体有权决定

其信息在何时间地点、向何人、在何范围、以何种方式内被披露或者使用，不论信息是处于公开还是隐

秘的状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均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2.2. 已公开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实需要 

“大数据的价值不再单纯来源于它的基本用途，而更多源于它的二次利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海量的信息赤裸在互联网上，收集已公开的信息成为了一件成本极低的易事。二次利用已公开的个人信

息已经成为了一种牟利的手段。实践中存在如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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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高某某通过“企查查”软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约 100 万条并予以部分出卖，获利

4700 元。1 
案例二：黄某某、戴某某收集网上可查询的个人信息，后通过网络交换的方式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2 
案例三：李某某在阿里巴巴网站搜索淘宝卖家的店铺信息、复制卖家的旺旺名称，通过技术手段淘

宝店铺诚信通账号后出售给他人，获利 108850.5 元。3 
案例四：陆某某等人通过“企查查”网站获取的企业法人及主管等信息实施短信诈骗。4 
上述案件比比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利用已公开信息进行违法

犯罪的空间。当下社会是信息社会，包括已公开个人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的失控必然会破坏社会的正常

秩序，危及公民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因此，在非法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案件频发的背景之下，为了

更好的保护信息主体和打击下游犯罪，有必要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纳入到刑法的保护犯罪之中。 

3. 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入罪的考察模式分析 

尽管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纳入到刑法保护的范围内既有《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

范作为依据，又有客观情况为其提供支撑，但在司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对于“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

息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论证逻辑仍然存在分歧，主要包括二次授权考察模式、超出公开用

途模式以及侵害重大权益模式。 

3.1. 二次授权考察模式 

3.1.1. 二次授权模式的逻辑展开 
以《解释》为依据，二次授权模式的分析思路是，个人信息在已经意定公开或法定公开的情形下，

行为人收集并二次处理此类信息需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否则就属于违反前置法的规定，可能会构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5 赵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采用的正是此种论证逻辑，

在此案中，尽管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所出售的信息均是在网上公开可以下载的，任何人均可以获取此信息，

已经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不应当被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对象中，但是法院仍然以“未经被收集人

同”为由，判决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6 

3.1.2. 二次授权模式的理论不足 
《解释》的第 3 条第 2 款虽然为此种论证思路提供了形式上的依据，但其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其一，未经同意模式有违法秩序统一原理。虽然《解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将公民个人信息概念

的核心定位于信息的“可识别性”上，但是二者规定的范围却有所不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

息范围的界定并不包含《解释》中所规定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

各种信息”7，因此，《解释》所规定的范围比《个人信息法》所规定的范围更广。但是，刑法作为前置

 

 

1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2020)冀 0681 刑初 507 号刑事判决书。 
2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08 刑初 118 号刑事判决书。 
3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2018)豫 1426 刑初 324 号刑事判决书。 
4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11 刑终 21 号刑事判决书。 
5《解释》第 3 条第 2 款规定：“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

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6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9)豫 0185 刑初 144 号刑事判决书。 
7《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 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

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而《解释》第 1 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

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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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保障法，其保护对象的范围至少不应该广于前置法的范围，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前置法都不认为是违

法的行为却被刑法认为构成犯罪的局面。其二，二次授权模式下对行为人的要求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处

理信息的空间会受到压缩。数字化时代下，信息庞大且分散，要求行为人逐个获取信息主体的授权极为

困难，严格要求行为人按照二次授权模式进行获得，合法的处理信息的业务行为将会受到限制，信息利

用的效率将被极大压缩[8]。其三，按照二次授权模式的逻辑，单纯地“获取”已公开的行为也应当入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供了两种行为模式，一是非法获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二是非法提供个他人信息的

行为，“获取”与“提供”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两种行为模式，二者仅仅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有所

不同，而在法益侵害性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按照此逻辑，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单纯地“获取”

公民已公开的信息也应当构成犯罪，显然这是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过度保护。 

3.2. 超出公开用途模式 

3.2.1. 超出公开用途模式的基本思路 
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以下简称《草案二审稿》)第 28 条第 1 款为依据 8，超出公开用

途的基本思路是以“合目的性”为核心，认为就行为人二次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性质问题(包括获

取行为的性质)，应当结合相关主体公开该信息时的目的与用途进行考量，如果行为人二次处理已公开信

息的行为明显超出或者改变了信息公开时的目的与用途，就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人则无

须承担刑事责任[9]。同未经个人同意模式相比，超出公开用途模式在认定逻辑上更为周全。一方面，超

出公开用途模式为单纯获取已公开信息或其他二次利用行为提供了出罪的可能性，有利于信息的合理利

用；另一方面，超出公开用途模式对《民法典》1036 条关于“合理范围”规定作出了限定性的解释，加

大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3.2.2. 超出公开用途的实践难题 
超出公开用途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未经同意模式的弊病，但其缺陷仍然不可忽视。其一，

公开信息之目的与用途难以确定。一方面，个人信息公开的场景丰富多样，不同场景之下信息公开的目

的与用途不尽相同，同时也具有复杂性与模糊性，在此情形下要求行为人二次处理已公开信息符合信息

主体公开时的目的与用途则有强人所难之嫌。以信息主体意定公开信息的场景为例，部分信息主体在互

联网上展现自己照片、住址以及联系方式等相关的个人信息仅仅只是出于“社交”的目的，但此种目的

极为宽泛，因此判断行为人处理已公开信息行为的合目的性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公

开性的冲突无法协调。例如在绝对公开的个人信息场合，客观层面上该信息可以被任意获取而不受限制，

但是在主观层面上却又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目的性限制，由此产生的冲突必然使普通民众难以适应[8]。
其二，超出公开用途模式的规范基础已有所变化。已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放弃了《草案二审稿》

中所规定的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时需要依法取得信息主体同意的前提性条件——“超出与该用途相关的

合理范围”，而是将该前提条件修改为了“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因此以二审稿为依据，认为擅自

处理已公开信息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论证思路已失去规范性基础。 

3.3. 侵犯重大权益模式 

3.3.1. 侵犯重大权益模式的论证逻辑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均对公民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作出了特别性的规定，当行为人二次

利用已公开信息的行为在合理范围内时，行为人处理该信息无须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但是当行为人的

 

 

8《草案二审稿》第 28 条第 1 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当符合该个人信息被公开时的用途。超出与该

用途相关的合理范围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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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对信息主体的权利有重大影响或者会侵害信息主体的重大权益之时，则需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未

经信息主体同意而处理该信息致使信息主体的权益遭到重大影响的，行为人需要承担侵权乃至是刑事责

任。9 侵犯公民重大权益模式的论证逻辑正是在上述规范下展开。 

3.3.2. 侵犯重大权益模式的合理性分析 
笔者认为，以侵犯信息主体的重大权益作为判断行为人处理已公开信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核心要

点切实可行。一方面，侵犯重大权益的分析思路既囊括了未经同意模式与超出公开用途模式，在保护公

民合法权益的同时又满足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详言之，行为人超出公开用途的而二次处理信息的行为

即使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也不一定会对公民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或者侵害；但是使公民的重大权益遭

受损害的行为必然会超出信息主体公开信息时的目的与用途，因此侵犯信息主体重大权益的分析模式的

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出罪空间也比较宽泛[10]。另一方面，超出公开用途模式的论证逻辑对前置法的考量

更为全面。未经同意模式仅以《解释》为依据，而未结合《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综合考

虑，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超出公开用途模式仅以《草案二审稿》作为入罪的大前提亦是如此。但是

以侵犯重大权益为基础，分析行为人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而二次处理公民已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

构成犯罪的论证逻辑，既考虑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规定，又兼顾了

《民法典》中关于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免责事由，因此该考量逻辑更为周全。 

4. 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罪与非罪的判断 

4.1. 判断的立场：严格限制“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认定 

现代环境下，不合规地过度收集并处理公民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泛滥，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

信息的相关权益，公权力机关不得不动用刑法对上述行为进行规制，但此种做法极有可能导致刑罚权在

信息保护领域的过度扩张，从而导致已公开个人信息的流通效率受到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

为应当严格限缩“公民个人权益受到重大影响”的范围，以此实现刑罚处罚的合理性，更好发挥刑罚作

为前置法的后盾法与前置法的保障作用。 
首先，严格限定个人权益的范围。《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个人权益的保护较为全面，不仅包括宪

法维度上的个人自治的法益、生活安宁的法益、获得公正对待的法益以及信息安全的法益、民法维度上

的隐私权、名誉权、相关标识的人格权益和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还包括行政法秩序下的相关权利[11]。
但是刑法具有严厉性，其适用应当在穷尽了其他法律规则以后，即只有当其他法律规范无法达到保障权

益的目的之时才能启动刑法。因此，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公民的个人权益的保护在范围上应当

受到严格限制，宜限制在生命权、财产权、身体权等同个人直接相关的人身权或财产权上。 
其次，严格限定重大影响的范围。并非信息主体的人身或财产权利一旦受到了侵害，就应当对行为

人处理已公开信息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只有当信息主体的个人权益遭受到了重大损害之时，才可能达

到犯罪的严重性程度。以财产损失为例，如果行为人的处理已公开信息的行为仅使信息主体遭受到了几

百元的损失，就不宜以“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为由对行为人科处刑罚。 

4.2. 判断的方式：基于类型化思维具体分析 

不同类型之间的已公开个人信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除了信息自决权这一共同的价值之外，各类公

 

 

9《民法典》第 1036 条第(二)项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二)合理处理该自然

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27 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明确拒绝

的除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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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信息还承载着不同层次的价值。如果刑法对各类已公开的信息施以统一的保护模式，则有可能忽视

已公开信息背后的独立价值，同时，“一刀切”的保护模式还有可能导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背离，

克减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益[12]。因此，笔者认为刑法应当以类型化思维，根据信息主体公开方式的不同对

行为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性质予以分别讨论。 

4.2.1. 意定公开的信息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主体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分享工具，信息主体基于一定目的自愿将其个人信息

发布到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已成为一种显示常态。例如，信息主体将自己的面部信息、生活轨迹公布在 QQ、

朋友圈以及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又如公司企业将联系方发布在公司企业的官网上。应当根据意定公开信

息程度的不同，对信息予以不同层次的刑法保护。 
其一，绝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所谓绝对公开的个人信息是指行为人在信息公开时未作任何限制，

一般人均可获得其信息。例如，信息主体将自己的面部信息、生活轨迹公布在所有人均可访问的社交媒

体上；又如公司企业将邮箱、联系电话等企业信息公布在官网上。由于此类信息的公开完全是基于信息

主体的自愿，因此应当推定二次处理此信息的行为人已经获得了信息主体的概括同意，刑法原则上不应

介入。更何况从本质上来看，行为人二次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客观上仅仅只是起到了中介的作

用，即使不存在行为人的居间行为，行为人的下游用户(即接收信息的用户)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信

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信息，只不过是时间效率的问题而已，因此不宜认定行为人处理任何人皆可获取的信

息的行为构成犯罪。当然，在当处理已公开信息的行为对信息主体的人身或财产权益造成了重大影响之

时，行为人则可能会例外性的受到刑事处罚。 
其二，相对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所谓相对公开的个人信息，是指信息主体在公开信息之时作出了

限定性条件，例如信息主体将其公开的信息仅发布于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有限的范围之内或者限定该

信息仅部分好友可见。在相对公开的个人信息下，信息主体并无向一般人公开信息的目的，因此行为人

二次处理该信息应当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而不能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获得了信息主体的概括同意，未经

行为人同意而擅自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4.2.2. 法定公开的信息 
个人信息除了意定的公开方式之外，还包括法定的公开方式，是指信息权利主体以外的自然人或者

单位基于合法的原因对个人信息进行公开，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公法部门依职权公开公民的个人信息。例

如，公开的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又如行政机关基于公示的需要而公开

公民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处理此类信息是否构成犯罪仍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 
原则上，行为人处理该类信息无须承担责任。一方面，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法部门可以依法公

开公民的个人信息，此时信息主体不仅需要让渡其部分权利，还需要高度容忍对于其信息的后续处理行

为，这就意味着在信息依法公开的场合，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权会高度弱化，故行为人处理法定公开的

信息并不会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造成侵害；另一方面，依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是出于监督

公权力机关、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13]。因此对于法定公开的信息，任何公民均有知悉和获取的权利，

行为人实施的与之相关的行为不具有非法性，不宜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14]。 

但是，如果法定公开信息存在有限公开的情况，行为人处理法定公开的信息就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

责任。以未成年人犯罪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11 条规定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这就意味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有权知晓相关的个人信

息仅限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当事人以及辩护人等特定的主体。如果上述主体将案件中有关的个人信息

提供给他人，行为人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非法提供”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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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现代人是具有“数字属性”的信息人，个人信息的价值在被不断挖掘的

同时，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也不断产生并呈现蔓延的趋势。现有的技术手段使得处理公开信息的行

为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因此刑法不应当忽视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但也应当认识到公民已公开的个

人信息存在“合理处理范围”，刑法对于该范围的认定需要充分考虑《民法典》《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前置法的规定，厘清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边界，在既打击非法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

同时，又有效促进已公开信息的正常流通，达到兼顾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价值利用的目的，进而促进社

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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